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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关系的全球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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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成文宪法中的政教关系是一国对历史形成的宗教与政权关系的根本法
承认。由于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政权与教权的实际分立，通过宪法规范政教关系具有

必然性和必要性。宪法规定政教关系体现了宪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权的制度设计。通

过对 １６８个国家成文宪法中的形式政教关系和在具体的政治、教育、社会等制度中体现
的实质政教关系的考察，在形式上规定设立国教、政教分离和没规定政教关系三种模

式下，共有十种不同的实质政教关系类型。进一步归类统计发现，除了少数完全没规定

政教关系的国家外，各国的政教关系主要有政教分离和宗教主导、国家主导三大类型。

其中规定政教分离的国家数量最多，占到统计数量的 ２／３，体现了成文宪法规定政教关
系的一般趋势。宗教主导多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而国家主导限于维护主权和公共利

益的需要所对宗教进行的外部管理或扶持。基于传统的影响，教权渗入政权的少数国

家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延续其宗教主导的政教关系；而在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的背景下，

政权不干涉教权则是多数规定政教分离的国家的具体政教关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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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与方法

宗教与政治都是对人类生产与生活影响深远的重要社会现象。近代以来，在西方

基督教世界实现了政权与教权相分离的改革，继而在宪法的层面明确提出了政教分离

原则，这是基督教世界神权和世俗政权斗争发展的结果。但在伊斯兰教世界，宗教始终

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只是，不论宗教与政权的关系如何密切，一

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当代伊斯兰教国家，政权和教权已然是分立的两种体系，虽然

两种体系的交叉和融合还很明显。另外，“在东方传统中，西方所理解的作为与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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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相并行的权力主体的教会概念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也就无从像西方那样谈起教会

与国家之间的真正意义上的对等关系，因此也就根本谈不上教会与国家关系。”〔１〕到了

当代，一些国家更倾向于由政府对宗教团体进行管理。总之，世界范围内看，政教关系

十分复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代各国处理政教关系的背景是政权与教权的各自独

立。面对两套权力体系，受历史文化传统影响，各国作出了不同的政教关系模式选择。

在如今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处理政教关系的原则也受到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的影

响。而宪法层面的政教关系与宗教信仰自由权的保护密切相连，是宗教信仰自由保护

的制度基础。

用宪法来规定政教关系，就是解决权力主体层次上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具

体要解决在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政治体制和教育等社会生活方面教会与政府权力的划

分问题。而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宪法上所保护的个人宗教信仰自由。为了真实

客观描述成文宪法中的政教关系，笔者通过阅读各成文宪法规定的相关内容，首先找

出宪法文本中是否有“教会与政府（国家）”关系的明确规定，然后再通过对宗教团体宪

法地位的考察研究各国实际承认的政教关系。明确的政教关系在各成文宪法中主要体

现为是否设立国教、是否政教分离的规定上，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政教关系规定。而无论

是否明确规定政教关系，各国宪法对宗教团体的地位、教会权力以及公民的宗教信仰

自由权实现等的规定都反映了一国实质上的政教关系。本文根据各成文宪法对形式上

的政教关系的规定情况进行考察并分类，然后在此分类基础上结合成文宪法中宗教团

体的法律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规定分析各国宪法中实际表达

的政教关系，并由此总结各成文宪法中的政教关系的类型特征。

本文具体通过抽取联合国 １６８个成员国各成文宪法文本中的政教关系及其相关内

容，运用统计分析、类比分析、图表分析、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世界范围内成文宪法中的

政教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尝试找出政教关系宪法文本规范的特征并进行模式化分类

研究。

本文严格以成文宪法文本规定为分析样本，尽量客观展现宪法对政教关系问题的规定。

选取的样本范围为联合国１９３个成员国家。〔２〕 样本选取原则为各国最新修订完成的宪法

文本，不包括摘要（ｓｕｍｍａｒｙ）、临时（ｉｎｔｅｒｉｍ）和过渡（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宪法文本。〔３〕 最终样本为联

合国１６８个成员国家或地区的成文宪法文本。

二　成文宪法中的形式政教关系

成文宪法对政教关系的规定首先体现在对政教关系的直接承认上，主要有设立国教和

政教分离两种模式。宪法文本对政教关系的宣布实际上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政教关系规定，

可能与权力配置中体现的实际政教关系不同，但形式上的政教关系规定直接影响了一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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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关系的具体设计。

（一）宪法文本中的形式政教关系

通读１６８个国家的成文宪法，主要有两种为本国政教关系定位的规定，即明确表明本国
“设立国教”或“政教分离”。〔４〕

很多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本国“没有国教”、本国是“世俗国家”、本国实行“政教分

离”、“宗教团体与国家相分离”等。这可以看成是对政教分离的明确肯定。另外，否定性的

规定，如“不得制定建立国教的法律”、“国家不受宗教（或宗教意识形态）的约束”、“国家不

资助任何宗教”等规定也反映了国家和教会的分离关系，所以本文从上述肯定与否定规定

方面对明确政教分离的国家进行统计。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在规定政教分离的同时还规定设

立国教或规定本国应该遵从传统宗教，笔者认为有这种规定的国家主要是属于明确表态政

教分离的，因为政教分离的表述直接涉及宪法对两种权力的配置，在分离的基础上国教只在

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作用。所以，笔者把其归入明确表明政教分离的模式中。结合“分离”的

具体规定情况做如下统计。

表 １：形式上规定世俗化或政教分离的国家

内　　容 国　　家 数量

不设国教（官方宗教） 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德国、利比里亚、立陶

宛、尼加拉瓜、帕劳、巴拉圭、韩国、乌干达、西班牙、肯尼亚
１３

世俗国家 贝宁、喀麦隆、法国、圭亚那、印度、哈萨克斯坦、马达加斯加、

纳米比亚、马里
９

政教分离

（国家与宗

教分离）

政教分离 ＋传统宗教 东正教 保加利亚、格鲁吉亚 ２

基督教 斐济、爱尔兰、匈牙利 ３

佛教 不丹 １

６

政教分离 ＋世俗国家

（不设国教）

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俄罗斯、

塞尔维亚、安哥拉、莫桑比克
８

宗教团体（教会、宗教机

构）自治或与国家（政

治）相分离

土耳其、洪都拉斯、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圣卢西亚、摩

尔多瓦、罗马尼亚、佛得角、克罗地亚、古巴、拉脱维亚、马其

顿、乌兹别克斯坦、斯洛文尼亚、乌克兰、黑山、蒙古、葡萄牙、

意大利、日本、比利时、东帝汶、安道尔、玻利维亚

２４

不得制定建立国教的法

律（设立宗教机构）（含

不支持宗教的内容）

澳大利亚、冈比亚、美国、加纳、密克罗尼西亚、菲律宾、塞

舌尔 ７

国家（公民）不受意识形

态或宗教的约束

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
３

国家不资助任何宗教 巴西、乌拉圭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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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也有少数国家规定了“政教合作”，但由于政教合作往往与政教分离规定在一起，所以笔者没有单独统计规定政教

合作的国家，而是在政教分离模式中一并统计。另，少数只规定政教合作的国家在没有形式规定的模式中统计。

具体区别在实质政教关系类型中分析。



总数 ７２

　　说明：１．左侧内容栏，括号中为可以替换的表述。由于各国宪法内容表述多样，所以，无法进行完全相同的

关键词搜索，笔者做了类同表述的归类。

２．“不设国教”、“世俗国家”的规定往往伴随着国家与宗教分离的规定，为了统计上的方便，本表格按照左

侧内容栏出现的关键词顺序查找，不重复统计。前面出现过的国家，后面不再统计。本文后面将对各个国家的

具体规定详细考察。

３．“宗教团体与国家相分离的规定”，主要考察以下的分离内容：宗教不能用于政治目的；反对宗教政党；宗

教人员不能担任公职、议员等。考察的是宗教与政治的分离规定，不包括二者的交叉合作规定。但是，也有国

家在规定了不设国教、政教分离的同时规定政教合作，还有国家在规定分离的同时规定了国家对宗教的扶持，

这样规定的国家都统计到政教分离中。至于单纯规定政教合作，国家扶持宗教，而没有同时规定政教分离的国

家另作统计。

４．除了规定政教分离外，爱尔兰宪法规定：“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为一切权力的来源为世人和国家一

切行动的归宿亦即我们的最终目的；兹以至圣至善的三位一体的名义”；斐济宪法规定“尽管国家和宗教是分离

的。斐济岛人民承认、崇拜和尊重上帝，这是良好政府和领导的根源。”匈牙利 ２０１１年基本法规定“承认基督教

在保持国家地位方面的作用，珍惜国家的宗教传统。”“为了公众利益国家应该和教会合作。”本文把这三个国家

统计为以基督教为主导宗教的政教分离国家。

与形式上承认“政教分离”的规定不同，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设立国教的国家比较容易统

计，一般都有直接的表述，即“本国的国教为某某教”或“本国以某某教为国教”，除了表 １在

政教分离的前提下宣布本国有主导宗教的 ５个国家不再做统计外，笔者以各国作为国教的

宗教为标准做了如下分类统计。

表 ２：形式上规定设立国教的国家

国教 国　　　　家 数量

伊斯兰教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巴林、孟加拉国、埃及、伊朗、约旦、科威特、利比亚、马来西

亚、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曼苏丹国、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印度尼西亚

２１

罗马天主教 哥斯达黎加、列支敦士登、马耳他、摩纳哥 ４

福音路德教 丹麦、冰岛、挪威 ３

东正教 希腊 １

佛教 柬埔寨、斯里兰卡 ２

总数 ３１

　　说明：表中所列国家基本上都是直接在宪法中规定“某某教为本国的国教”。也有国家用了不同的表述方

法，比如印度尼西亚 １９４５年宪法第 ２９条规定“国家建立在信仰唯一的真神的基础上”。这唯一的真神指的就

是真主安拉；斯里兰卡 １９７８年宪法第 ９条规定“斯里兰卡共和国赋予佛教最高地位，保护和促进佛教教义是国

家义务。”上述国家的规定显然也是对国教的直接承认。另外，希腊 １９７５年宪法（２００１年修订）第 ３条规定“希

腊占优势的宗教是东正教”。

（二）形式上规定政教关系国家的数量分析

在本文统计的１６８个国家中，除了上述表１和表２列出的国家外，其他为在形式上没明

确规定政教关系的国家。为了从整体上把握形式上的政教关系规定，笔者在 １６８个国家的

基础上做相关的数据统计，并用图表直观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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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形式上规定政教关系的国家数量统计

内容 数量 ／１０３ ／１６８

设立国教 ３１ ３０．１０％ １８．４５％

政教分离 ７２ ６９．９０％ ４２．８６％

规定政教关系的国家 １０３ ６１．３１％

没明确规定政教关系的国家 ６５ ３８．６９％

　图 １：形式上规定政教关系的比例图　　图 ２：规定设立国教与政教分离国家的比例关系

（三）特征分析

１．成文宪法形式上规定政教关系的具有普遍性

从表３和图１中可以看出，目前在笔者统计的１６８个成文宪法国家中，形式上规定政教

关系的国家有１０３个，占总比例的６１．３１％，即有 ２／３多的国家对政教关系问题做出了明确

表态。这说明在形式上成文宪法对政教关系的明确规定具有普遍性。虽然本部分的统计还

仅限于形式上的规定，有些国家只是简单地规定了设立国教和世俗国家、政教分离，并没有

明确展开政教关系的具体内容，但是，是否设立国教的宪法规定已经表明了从意识形态上国

家与政府的价值取向，而世俗国家和政教分离的规定，则是从权力设置上对政权与教会权力

分离做了明确表态。

２．形式上政教分离具有主导性地位

通过表１、表 ２和图 ２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出，形式上规定“政教分离”的国家的数量远

多于“设立国教”的国家的数量，达 ２倍多。由此可见，成文宪法中形式上承认政教分离的

国家占据主导性地位。有学者指出：“尽管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但到近现代，政教分离制已

经成为主流模式。无论是政教分离的扩大，还是政教合一的削弱，都说明宗教作为统治工具

的情形之复杂性。”〔５〕仅从形式规定的角度看，该学者所提到的政教分离主流模式已经得到

彰显。

从形式上考察各国宪法是否明确规定政教关系实际上并不能准确把握各国实质上的政

教关系。有些规定设立国教的国家实际上是政教分离的，至于政教分离的具体情形也相差

甚远。且在形式上没明确政教关系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宪法中无涉政教关系。各成文宪法或

对政教关系明确表态或没有表态，但是都有关于宗教和立法、司法、行政权关系、宗教与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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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宗教与教育、宗教团体地位的相关规定，可以从这些具体规定中判断出各国实质

上的政教关系。

三　成文宪法中的实质政教关系

实质上的政教关系是指成文宪法在国家权力配置和宗教团体权利规定中体现出来的教

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借助于杨灏城先生对宗教的世俗化的三个判断标志，即宗教与国家

相分离、宗教与司法相分离、宗教与教育相分离〔６〕的思路，本文从宗教与国家政权（立法、司

法、行政权）、宗教团体自治权、宗教与教育等几个方面判断一国的实质政教关系。为了分

析方便，实质政教关系的分析在前述规定形式政教关系的模式下讨论。

（一）国教模式下的实质政教关系

在明确规定本国设立国教的国家中，如果深入考察宪法关于宗教团体地位和其与政权

关系的具体规定，会发现在国教是否进入国家政权以及国教进入国家政权的程度等问题的

规定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通过考察国教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包括与立法、司法的关系）、

国教与教育的关系、国家元首的宗教身份以及国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国教与公民社

会生活的关系等具体规定，可以把形式上规定设立国教的国家的实质政教关系具体分类

如下：

政教合一：政教合一是指在一定的制度分化基础上政治与宗教合二为一。它的预设前

提是制度分化的存在，即政治与宗教的二元结构，否则，所谓“合一”就无从谈起。〔７〕 在政治

与宗教的二元结构下，国教完全与国家政权融合，对国家政权起绝对领导作用。表现在国教

教义是国家立法的依据和准则，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服从国教领导人的领导，国教领

袖同时担任国家元首，国教直接介入教育等。显然这是一种国教领导下的政教合一。

国教主导：是指国教不直接与国家政权结合，但是国教指导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

指导立法、司法、教育等。具体表现在规定国家元首必须信仰国教、国教教义是立法的基本

来源、使用宗教法典进行司法判案、代议机关代表的言论必须符合宗教基本原则、公职人员

就职以国教信仰宣誓、组成国教意识形态委员会等内容。从国教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指导方

面来看，上述统计的内容只要出现一个方面即表明国教可以起到主导作用，当然各国具体的

指导作用有深浅之分，本文不做细致划分。

国教不涉政：即国教不干涉政治。主要包括禁止在宗教基础上成立政党、宗教人士不得

利用宗教或以宗教信仰的方式进行政治宣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享有不受宗教信仰的

影响、公民义务之履行亦不得因宗教信仰而受妨碍、宗教教育与普通教育相分离等规定。

政教分离：虽然规定了本国设立国教，但是在政治体制设计上体现的是政教分离，即世

俗国家政权与未规定国教的国家一样独立设置，且没有专门规定国教对政权和国家政治意

识形态方面的具体作用。从文本规定上看，国家政权的设置和运行不受国教的影响。

各国国教模式下的实质政教关系列表并图示如下：

表 ４：国教模式下的实质政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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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国教 国家 数量 总数

政教合一 伊斯兰教 伊朗、马来西亚 ２ ２

国教主导

伊斯兰教

阿富汗、巴林、孟加拉国、沙特阿拉伯、马尔代夫、埃及、

约旦、科威特、毛里塔尼亚、阿曼苏丹国、巴基斯坦、卡塔

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

１４

路德教 挪威、丹麦 ２

罗马天主教 马耳他 １

１７

国教不涉政
伊斯兰教 阿尔及利亚 １

罗马天主教 哥斯达黎加、列支敦士登 ２
３

政教分离

伊斯兰教 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印度尼西亚 ４

罗马天主教 摩纳哥 １

福音路德教 冰岛 １

佛教 柬埔寨、斯里兰卡 ２

东正教 希腊 １

８

总数 ３１

图 ３：国教模式下的实质政教关系比例图

上图显示，在形式上规定国教的国家中政教合一类型仅为少数，只有 ２个国家，占 ６％，

国教主导类型的国家最多，占总数量的 ５５％。规定“国教不涉政”和“政教分离”的国家，实

际上是在承认国教前提下的政教分离，这样规定的国家共有 ３９％。这说明形式上承认国教

的国家在实质内容上多强调国教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地位或主张政教分离。如果国

教仅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起主导地位，实际上是承认了国教不能介入实质上的国家政权，政权

独立并仅接受国教的思想与价值指导。这样规定的实质内容也是承认政教分离，当然国教

的重要作用不能忽视。如果和实质上主张政教分离的内容结合起来考虑，则在形式上承认

国教的模式下，体现了政教分离的类型化趋势。

（二）政教分离模式下的实质政教关系

在形式上承认政教分离的国家中考察具体政教关系会发现，政与教如何分离在各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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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并不相同，具体表现为政与教分离、教与政分离、相互分离以及政教合作、国家管理宗

教、国家资助扶持宗教等，根据各国的具体规定，可以做如下类型划分：

教不涉政型。主要强调宗教与国家和政治的分离，具体规定有政党不能建立在宗教基

础上、不得利用宗教为政治服务、宗教组织不得干预国家活动、宗教教育同公立教育相分离、

宗教组织成员没有投票权和被选举权等。

政不涉教型。主要规定了教会和宗教团体的自由、自治，不受国家和政治的干预。包括

宗教团体属性自由、宗教团体设立自由、宗教团体联合自由、宗教团体事务自治、宗教团体布

道传教自由、宗教教育自由、宗教慈善事业自由、国家不干预宗教团体的活动、国家不得制定

任何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国家不得规定参加宗教考试作为担任公职的资格、国家不支持任

何宗教组织及其活动、国家不资助任一宗教等。

互不干涉型。是从宗教与政治互不渗透两个方面做出的规定。具体规定有国家和宗教

团体相互尊重各自的独立、国家不应干涉宗教事务宗教也不应干涉国家事务、国家是中立

的、信仰独立且政教分离、宗教团体自治且宗教人员不能当选为参众议员、宗教团体自治且

政党不得采用宗教标识、任何宗教团体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权利且国家不得进

行宗教活动和宗教教育、宗教不能成为出任公职的资格且国会不得制定建立国教的法律、国

家不受意识形态约束且宗教自治等。

政教合作型。在规定宗教教派与国家分离的基础上规定了国家与宗教团体的合作关

系。主要是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六个国家，其政教分离由于受天主教神权统治的传统影响，是

建立在遵从条约合作基础上的分离。具体内容有：国家将促进与有益于人民福祉的不同宗

教派别的合作；保持政府和天主教的特别的合作关系；与天主教会的关系以政府与罗马教廷

之间的条约和协议为指导原则；公共权力应注意到社会的宗教信仰并与天主教教会及其他

教派保持合作关系；国家与天主教会各行其政，独立自主；他们的关系由拉特兰条约规定；国

家和天主教会的关系建立在独立、合作和自治的基础上等。另外匈牙利基本法规定国家基

于公众利益应该和教会合作。该类型实质上强调的是分离之后的合作，这种合作目的是维

护各自独立的两个权力之间的友好关系。

国家扶持型。主要规定了国家对宗教团体的物质帮助和扶持等。包括国家应该保护教

堂、礼拜地点、物品；宗教得到国家支持；宗教享有国家的保护和帮助；国家给宗教教派提供

物质帮助；宗教神职人员的薪俸和年金由国家支付，所需费用列入国家年度预算等。

国家管理型。主要规定了国家在尊重宗教团体自治的基础上有管理宗教团体及其活动

的权力。具体包括外国宗教组织在共和国境内的活动以及外国宗教中心对共和国内宗教组

织领导人的任命，需经共和国有关国家机关同意；宗教团体和机构服从国家的直接监管；应

该禁止那些损害人的尊严和与人类道义相违背的宗教的普及和宣传；禁止倾向于影响国家

统一或安全的种族、部族、地域或宗教宣传；公共教育是世俗的；禁止旨在反对国家的主权及

其宪法制度和公民和睦或带有损害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阻碍公民履行国家、社会和家庭义

务或有害其身心的宗教组织及其机构和代表的活动等。

一般规定型。是指规定教会与国家相分离、学校与教会相分离、公共教育是非宗教的等

内容，即仅规定了政教分离，没有进一步规定政与教的具体关系。但是这些国家的世俗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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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不受宗教影响的基础上设置的。

上述分类列表如下：

表 ５：政教分离模式下的实质政教关系

类型 国家 数量 ／７２

教不涉政 乌干达、保加利亚、不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土耳其、

洪都拉斯、肯尼亚、黑山
１０ １４％

政不涉教 爱沙尼亚、德国、立陶宛、帕劳、贝宁、圭亚那、印度、斐济、塞尔维亚、佛得

角、马其顿、乌兹别克斯坦、斯洛文尼亚、澳大利亚、密克罗尼西亚、菲律宾、

塞舌尔、巴西、爱尔兰、乌拉圭

２０ ２８％

互不干涉 阿尔巴尼亚、埃塞俄比亚、喀麦隆、格鲁吉亚、莫桑比克、安提瓜和巴布达、

巴巴多斯、圣卢西亚、蒙古、葡萄牙、日本、冈比亚、美国、加纳、捷克、斯洛

伐克

１６ ２２％

政教合作 东帝汶、安道尔、玻利维亚、西班牙、意大利、巴拉圭、匈牙利 ７ １０％

国家扶持 安哥拉、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比利时 ５ ７％

国家管理 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白俄罗斯 ３ ４％

一般规定 利比里亚、尼加拉瓜、韩国、法国、马达加斯加、纳米比亚、马里、俄罗斯、拉

脱维亚、乌克兰、古巴
１１ １５％

　　说明：“教不涉政”类型中不丹国宪法规定宗教与政治分离，同时规定宗教机构和人员高于世俗政治，但政

党成员不能建立在宗教基础上。该国虽然规定了宗教高于世俗政治，但实际上还是强调了宗教不能直接干预

政治，所以该国统计在“教不涉政”类型中。

上述分类的数量关系可以用图表表示如下：

图 ４：政教分离模式下的实质政教关系图

从图 ４可见，在政教分离模式下，没具体规定分离内容的一般规定占 １５％，“教不涉

政”、“政不涉教”和“互不干涉”是规定了如何具体分离的三种类型，这三类规定共占 ６４％，

其中规定“政不涉教”的国家最多，占２８％。另外规定“政教合作”的国家占 １０％，根据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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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此处的政教合作是依法合作，实质上也属于保障政教分离的内容。“国家支持”、“国

家管理”则属于国家主导宗教的类型，共占 １１％。所以，在政教分离的模式下，多数国家强

调的是政与教如何分离，其中又以强调政不涉教的国家所占数量最多。但也不排除少数国

家对宗教的扶持和管理。

（三）形式上没规定政教关系模式下的实质政教关系

根据上述思路考察各国成文宪法中的实质政教关系，则没有在形式上规定政教关系的

国家实际上也有政教关系的实质规定。从宪法对宗教与国家权力（立法、司法、行政）、宗教

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与教育、宗教与社会组织、宗教团体的自治等规定内容进行考察，可以

对没有在形式上规定政教关系的国家的实质政教关系做如下分类：

主导宗教：是指宪法中虽没有宣布本国设立国教，但是规定了本国的主要信仰或主导

宗教。主要信仰在立法、司法、官员宣誓、教育等领域有主导作用。从各国的规定看，主

要宗教信仰包括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具体内容为：承认天主教会的法人地位，其他宗教

团体取得对其法人地位的承认；承认天主教是大多数人信奉的宗教，公办学校中开设天

主教课程；总统及其他公职就职向真主宣誓；信仰万能的安拉；总统必须信仰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义是立法的本源；设伊斯兰卡迪法院传播穆斯林宗教，决定穆斯林的权利和身

份问题等。

政不涉教：延续上文政教分离模式下的分类标准，主要包括宗教团体自治和宗教教育自

治两个方面。具体内容有宗教团体或教派自由、独立、自治；自主安排和管理其内部事务，

保留财产，使用典章；所有教堂、忏悔室和任何一种信仰的宗教机构都有权拥有现行法律

所允诺并尊重的资产等。教会传教自由、宗教教育自由、宗教团体有建立学校的权利等

规定。

教不涉政：在政教分离的模式下，教不涉政的内容包括了宗教与国家政治、政党与教育

等的分离。但在此处统计中，只发现了宗教对教育的不干涉，具体内容有官方教育是非宗教

的，教育场所必须有非宗教教育的规定，官方教育都是非宗教的和免费的，私立学校应适当

考虑提供宗教和其他信仰教育的自由等规定。

政教合作：规定了政教合作或由法律规定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参议院包括宗教派别的代

表。还规定了教士的薪俸和退休金由国家支付并由法律规定。由于这一规定是和政教合作

的规定联系在一起，所以本文没有把后一内容的规定统计入“国家扶持”类型中。但显然是

具有国家扶持内容的政教合作。

国家扶持：主要规定国家赞助和保护宗教，促进各个宗教信徒之间的理解和和谐，鼓励

运用宗教原则建构价值和提高生活质量；宗教不动产免税，国家资助宗教教育；政府对宗教

机构提供财政帮助；提高宗教少数派保持和发展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机会；联邦政府支持罗马

天主教；宗教仪式可以在国家或国家资助的机构举行等。

国家管理：主要规定了宗教不得干预教育，教会活动受政府监督、教产归国有；任何人不

能以宗教为借口引入外国势力或伤害国家和社会秩序；禁止制造宗教和阶级分裂的所有行

为；任何人不得侵犯信仰、宗教的自由或利用信仰、宗教来违反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国家承认

特定种类的宗教等。

除上述可以明确归类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的宪法没有就政教关系、宗教团体权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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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等作出规定，无从考察实质的政教关系。本文这些国家把其归为没有规定的一类。

上述分类的国家列表并图示如下：

表 ６：形式上没规定政教关系模式下的实质政教关系

类型 国家 数量／６５

主导宗教
天主教 萨尔瓦多、巴拿马 ２

伊斯兰教 黎巴嫩、卢旺达、叙利亚 ３
５

政不涉教 宗教团体（教派）自治 委内瑞拉、奥地利、新加坡、哥伦比亚、塞浦路斯、新

西兰、刚果布、智利
８

教会传教自由 巴哈马、基里巴斯、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达斯、斯威士兰、西萨摩亚、伯利兹、博茨瓦纳、

多美尼克、格林纳达、牙买加、莱索托、毛里求斯、所

罗门群岛、赞比亚、津巴布韦、图瓦卢、尼日利亚、塞

拉利昂、赤道几内亚、波兰

２１

２９

教不涉政 官方教育是非宗教的 瑙鲁、厄瓜多尔、荷兰 ３ ３

政教合作 马拉维、卢森堡 ２ ２

国家扶持 危地马拉、马绍尔、瑞典、阿根廷、南非 ５ ５

国家管理 墨西哥、朝鲜、中国、老挝、越南、缅甸 ６ ６

不作规定 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没

规定宗教团体地位和

政教关系

亚美尼亚、波黑、布基那卡索、加拿大、多美尼加、厄

立特里亚、芬兰、海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瓦努阿

图、苏里南、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秘鲁、瑞士

１５ １５

总数 ６５

图 ５：形式上没规定政教关系模式下的实质政教关系比例图

从图５可以看出，在形式上没有规定政教关系的国家中，实质上的政教关系以“政不涉

教”这种政教分离的类型最多，如果把“教不涉政”的国家也纳入，则明确从分离的角度规定

政教关系的国家占５０％，是本类型统计的一半。规定“政教合作”的国家主要是在依法和国

家扶持基础上的合作，“国家扶持”和“国家管理”类型则体现了国家主导的政教关系，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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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占２０％。本模式下，主导宗教的规定基本上是弱化的国教类型，属于国教倾向，这种类型

只占８％。所以，在形式上没有规定政教关系的成文宪法中，实质上的政教关系以政教分离

类型居多数。

四　成文宪法中的政教关系类型

以上本文从形式和实质内容上对各国成文宪法中的政教关系做了分类统计。就政教关

系而言，是指两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简单说就是分离或不分离。根据政教是否分离

以及分离的程度，上文中分析的三种模式下的政教关系类型可以进一步进行归类统计。

（一）成文宪法中的政教关系类型化数量分析

从形式上看，成文宪法中的政教关系主要有规定国教和政教分离两大模式，没明确规定

设立国教或政教分离的国家实际上在宪法制度设计上也体现了国教倾向或政教分离的倾

向。结合实质规定来看，有结合的最紧密的政教合一、国教主导，也有具体规定政与教分离、

教与政分离一直到最彻底的政教互相分离，还有政教合作、国家扶持与国家管理这样国家主

导的类型，上述三种模式下的分类可以归并如下：

表 ７：三种模式下的政教关系类型

政教

合一

国教

主导

国教不

涉政

国教 ＋

政教分离

分离的

一般规定

教不

涉政

政不

涉教

互不

干涉

政教

合作

国家扶

持宗教

国家管

理宗教

没规

定
总数

国教 ２ １７ ３ ９ ３１

政教分离 １１ １０ ２０ １６ ７ ５ ３ ７２

其他 ５ ３ ２９ ２ ５ ６ １５ ６５

总数 ２ ２２ ３ ９ １１ １３ ４９ １６ ９ １０ ９ １５ １６８

　　说明：其他指前述形式上没规定政教关系模式的国家。

把上述三种模式下的类型合并同类项，并按照政教分离的程度进行统计，则有十种具体

的政教关系类型，如下图：

图 ６：政教关系类型图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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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十种类型政教关系比例图

仔细分析图７中的十种政教关系类型，可以看出实际上存在着双方平等无涉以及一方

主导的政教关系，按照这样的思路可以进行更概括的分类：

表 ８：政教关系是否分离类型化比例图

　　　　　 分离程度

　　　　　　 类型

　 模式

不分离 分离 不分离 总数

宗教主导 政教分离 国家主导

政教

合一

宗教

主导

政教

分离

教不

涉政

政不

涉教

互不

干涉

政教

合作

政教

合作

国家

扶持

国家

管理

无规

定

国教 ２ １７ ９ ３ ３１

政教分离 １１ １０ ２０ １６ ７ ５ ３ ７２

其他 ５ ３ ２９ ２ ５ ６ １５ ６５

总数 ２ ２２ ２０ １６ ４９ １６ ７ ２ １０ ９ １５ １６８

总数 ２４ １０８ ２１ １５ １６８

　　说明：上表中政教合作类型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政教分离类型的政教合作，一是国家扶助色彩的政教合作。

本文把其分别做了统计。

（二）成文宪法中的政教关系类型化特征分析

根据上述对成文宪法中政教关系类型化的处理，可以发现成文宪法中政教关系类型化

具有如下特征：

１．成文宪法规定政教关系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宗教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宗教神权曾在人类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

至世俗的权力都要臣服于神权。宪法与宗教相比，相当晚出，并且带有世俗权力战胜神权的

标记。宪法设计的政权体制是与宗教神权并立存在的体制，也就是说，宪法出现的时代，是

政权与神权实际上分别设置的时代，虽然两种权力关系交错复杂，但是宪法中的政教关系解

决的是独立的两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是宪法规定政教关系的前提。也即，因为有了

分别设立的政治与宗教体制，才需要对两者的关系做出设计和规定。由此决定了通过宪法

规定政教关系的必然性。以宪法设计一国的政体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独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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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世俗权力摆脱神权束缚的结果，体现了国民服从政权统治又制约政权行使的契约精

神。显然如果宗教无法退出人类社会，即使仅只在精神领域起作用，也必然有权力要求。况

且，在基督教以外的世界，尤其是伊斯兰教世界，神权并没有完全退出世俗社会。只要存在

权力要求，就需要通过宪法规制，这是以宪法为最高法的法治化要求。因此，宗教权力如何

设置是一国政权内无法回避的问题，也即政教关系入宪具有必要性。

图 ８：政教关系类型化比例图

在本文统计的 １６８个国家中，只有 １５个国家完全没有规定政教关系，但是规定了公民
有宗教信仰自由权。由于信仰的聚合性，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实际上包含了公民的宗教

结社自由，只不过由于这些国家没有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规定宗教团体的地位，无法判断其

具体的政教关系类型。由此可见，成文宪法规范政教关系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由政

教关系入宪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决定的。

２．政教分离为主要趋势并伴随一方主导的政教关系
总的来说，政权与教权分立设置体制下的政教关系无非是各自分离或者是交叉渗透，而

交叉关系中必然表现为一方主导。通过本文上述分析，成文宪法中的政教关系明显地表现

为政教分离与一方主导的类型化趋势。在本文统计的范围内，除了有１５个国家完全没有规
定形式和实质上的政教关系外，总体上的政教关系共有三种，即政教分离、国家主导和宗教

主导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国家数量关系比例图（图 ８）表明，规定宗教主导的国家共有
２４个，规定国家主导的国家有２１个，基本比例差不多，其余的均可以划入政教分离的类型
中。规定政教分离类型的国家数量最多，遥遥领先于一方主导的类型，是一方主导的两种类

型各自的５倍数量。虽然这三种类型之间的数量没有直接联系，只是表明一种客观存在的
样态，但是整体表明了一种以政教分离为主要趋势的类似于正态的分布。虽然各国具体的

政教分离也有不同的内容，但是政教分离的规定表明了政权与教权的不干涉关系，一方主导

则体现了双方关系中有一方处于另一方之上的关系，是一种介入的关系。所以，成文宪法中

的政教关系是以政教分离为主要类型。

３．政教分离作为主流政教关系体现了人权保护的价值要求
图８显示了政教分离是目前成文宪法规定政教关系中的主要趋势。１０８个规定政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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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国家占本文总样本的６４％，而如果排除１５个未规定政教关系的国家，在 １５３个规定了

政教关系的国家中，规定政教分离的国家占到了 ７０％多的比例。这样大的比例表明当今世

界多数国家在成文宪法中选择政教分离来处理本国政教关系的基本样态。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宪法文本中的政教分离既表现为国家政权与宗教分离，也

表现为社会道德领域、公共生活秩序与宗教的分离。有学者研究指出：“政教分离涉及社会

的变化和宗教本身的变化。一方面，社会各领域逐渐摆脱宗教的羁绊，社会制度日益理性

化；另一方面，宗教本身在职能上逐渐失去了公共性，成为纯私人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教

会组织和宗教派别不参与任何执政党派的角逐，不充当政府的工具；政府也不将权力扩及宗

教事务，不支持任何一个教派的信仰和教义。政教分离通常是制度分化的结果。”〔８〕政教分

离产生的前提是政权与教权的分立，通过宪法对国家制度进行设计，必须对权力行使形成制

约，教权曾经在历史上支配与指挥过世俗权力，从权力的角度把教权与政权分开是必要的，

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从宪法人权保护的价值出发，现代社会宪法规定政教分离的

意义更在于保护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作为个人权利的延伸，宗教团体有自治权和自由

权，但是，这应该仅作为个人自由权利的延伸，而不能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领

域，当然从对私人领域尊重的角度看，政权本身也不能介入宗教事务。

４．政教分离以政不涉教为主要分离价值取向

如果从宗教信仰自由的价值出发，会发现更有利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权的分离是政权

与宗教的分离，即政不涉教。根据本文的统计，政教分离类型下有教不涉政、政不涉教、互不

干涉、政教分离、政教合作五种具体分离关系，具体数量关系见图 ６、７。五种分离关系中，政

不涉教，即国家政权不介入、不干预宗教的类型最多，共有 ４９个国家，占规定政教分离的

１０８个国家的４５％。除规定一般性政教分离的 ２０个国家外，与之相比，另外具体明确规定

政与教如何分离的国家数量都不多。其中，规定教不涉政的有 １６个国家，占政教分离总数

的１５％，规定互不干涉的国家有１６个，占１５％，分离模式下的政教合作国家有７个，占６％。

所以，从数量统计上看，政教分离类型是以规定政不涉教为主要分离价值取向的。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主权国家的政权独立而强大，宗教则逐渐退守私人领域，所以一国

的政权往往比教权强大得多。虽然当今世界有些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权力依然直接进入甚

至控制国家政权，但是政权独立于宗教之外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发展趋势，大多数国家

的政权已经完全摆脱宗教权力的控制和影响，并反过来对教权产生更大的威胁。在政权与

教权并不对等，尤其是政权高于教权的情况下，为防止政权对宗教事务的干预和影响，作出

政不涉教的规定就是一种必然的符合宪法价值目标的做法。当今世界，宗教事务更多的是

指和私人的信仰自由权相连的事务，基于对多元宗教信仰的保护，秉持宽容的信仰价值取

向，国家政权不能干涉私人领域的宗教事务，也不能偏向于其中任何一个宗教。政不涉教的

分离价值取向展现了宗教事务回归私人事务的客观现实，也表明了宪法中的政教关系是作

为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权的一种制度设计。

５．宗教主导类型是受宗教文化传统影响的稳定的少数派

虽然总体上看，宗教主导的类型并不占多数，但是从规定该类型的国家看，是无法在短

时间内完成向政教分离模式转化的，个中原因还在于宗教主导的政教关系的形成有着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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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文化基因。

宗教主导的类型主要包括政教合一、宗教主导两种具体类型，其中政教合一这种融合模

式比较高的国家占超少数，只有２个国家。其他国家都是宗（国）教主导的模式，共有２２个，

即强调宗教渗入政权，宗教在政权行使中产生影响，或者强调国家以国教为意识形态等。２

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都是伊斯兰教国家，２２个宗教主导的国家也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国家，

共有１７个国家，另外还有３个天主教国家和２个路德新教国家（见前文表 ５和表 ７）。天主

教和路德新教均属于基督教，天主教是传统基督教，路德教是通过宗教改革从罗马天主教中

发展出来的。由于基督教世界经过宗教改革，政教分离比较彻底，所以主张宗教主导的国家

比较少，在本文列出的这些国家中也只是强调天主教与其他宗教相比有固有的法人地位等，

实际上国教主导的色彩并不浓厚。而在伊斯兰教世界，“‘政教合一’的内涵及表现形式要

复杂得多。伊斯兰世界的政教关系始于政教的‘一体性’，政教关系的变化存在着从‘一体’

结构向‘二元’结构（指政治权力集团和宗教权力集团的相对独立）缓慢演变的趋势。但是，

在相当长时间里，政教界限不明确，没有明显相对独立的宗教权力集团。这种政教关系在其

缘起上的一体性对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意味着政治与宗教彼此间自始就很

难作出区分。伊斯兰学者常引用的话是：‘伊斯兰教和政府是孪生兄弟，少了一个，另一个

也长不好。伊斯兰教是基础，政府是卫士。凡无基础者皆崩溃，凡无卫士者皆丧生。’”〔９〕

虽然当今世界在政教体系分立的客观情况下，政教关系也正在走向实质分离，但是由于伊斯

兰教素有政教合一的传统，宗教在人们的世俗生活和政权的组织过程中依然发挥重要的作

用，这样就不难理解国教主导的模式主要存在于伊斯兰教国家并且是稳定的类型了。

６．国家主导类型以政教分离为前提但是不能避免国家干预宗教

国家主导主要包括国家扶持和国家管理两种具体类型。主要集中在形式上规定政教分

离的国家和没明确规定政教关系的国家中。

其中，国家扶持表明国家对宗教的资助、保护和扶助，而国家管理是规定国家政权对于

宗教事务的管理和控制。在政教分离模式下规定国家扶持的５个国家主要规定了国家对宗

教事务和宗教团体活动的物质支持，对宗教活动场所的保护，对宗教人员薪俸的给付。可以

看出没有专门规定特别受优待的宗教，是在规定政教分离基础上的扶持，体现了对不同宗教

的一视同仁对待。而在没明确规定政教关系的国家中有国家扶持规定的 ５个国家，除了规

定对宗教的平等物质帮助外，有些国家还规定了对某一特别宗教的优待。比如阿根廷、玻利

维亚宪法规定：“国家支持罗马天主教”；危地马拉宪法规定：“承认天主教会的法人地位，其

他宗教团体取得对其法人地位的承认”等。这主要集中在以天主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由

于社会主要信仰的存在和宗教信仰的传统影响，国家对宗教的扶持体现了国家对宗教事业

发展的重视，但是显然宗教并不干涉政权，政权对宗教的扶持，是一种高于教权的帮助宗教

的姿态。

国家管理的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本国宗教不受外国势力影响、宗教团体活动不能侵犯

他人和公共利益、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禁止种族歧视、宗教仇恨的活动等规定。显然，国

家管理的主要理由是主权与公共利益。其中老挝和匈牙利宪法主要是从禁止制造宗教、

种族歧视和阶级分裂的角度进行管理。其他有国家管理规定的国家主要为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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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几个前苏联加盟国家，受意识形态影响，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强调对宗教的

管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ｅｍ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ｃｈｕｒｃｈｓｔ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ｗｒｉｔｔｅ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ａｔｌｅｇａｌ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ｏｄａｙ’ｓ

ｗｏｒｌｄ，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ｐｏｗｅｒ，ｉｔｉｓ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ｎ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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